北京师范大学
2024年师范专业建设质量提升专项申报指南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给我校“优师计划”师范生重要回信精神，深化我校“一体两翼”办学格局下的教师教育领域改革，学校制定发布《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师范专业建设质量提升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师校发〔2024〕45号）。根据通知精神，以院（系）自主申报、学校专家评审的方式，开展师范专业建设质量提升专项申报工作。通过专项建设，形成有价值的咨询报告、政策建议以及示范改革案例，充分发挥学校在师范教育领域的引领作用，推进师范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性改革。
二、建设专题与成果要求
[bookmark: _Hlk164412454]专题一 师德养成
1.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研究师范生师德养成教育的改革与实践路径，将“四有”好老师标准细化落实到师范生培养全过程，形成可操作、有成效的师德养成教育模式。开展思政课程育人有效性的研究，加大课程思政在育人过程中的实践探索，深入挖掘校院史、学科发展史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形成课程思政育人典型案例库。组织开展面向全校或院（系）的“四有”好老师大讲堂、“四有”卓越教师素质工作坊等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营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殷切希望和要求的良好氛围。
[bookmark: _Hlk164412473][bookmark: _Hlk163805320]2.申报范围与经费支持
两校区所有院（系）均可申报，根据院（系）师范生类型、师范专业数量、师范生人数等情况，每年支持经费10-50万元，建设周期3年。
3.成果形式
[bookmark: _Hlk164412346]项目执行期间，每年提交年度检查报告，凝练项目建设成果与特色PPT（不少于10页，图片不少于10张）。可附成果总结、实施方案、管理办法、改革案例、课程大纲、教研论文、专题网站、管理系统等支撑材料。

[bookmark: _Hlk164412490]专题二 培养模式改革
1.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结合“优师计划”“公费师范生”“国优计划”学生群体特点，开展对两校区师范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重点研究本科和教育硕士阶段整体设计、分段考核、有机衔接的“4+2”中学教师培养模式，形成相应的人才培养管理机制。研究人工智能、智慧学习环境等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方位融合，形成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有机结合、深度融通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
[bookmark: _Hlk163805394]2.申报范围与经费支持
两校区所有院（系）均可申报，根据院（系）师范生类型、师范专业数量、师范生人数等情况，每年支持经费10-50万元，建设周期3年。
3.成果形式
项目执行期间，每年提交年度检查报告，凝练项目建设成果与特色PPT（不少于10页，图片不少于10张），并提供调研报告。可附成果总结、实施方案、管理办法、课程大纲、教研论文、专题网站、管理系统等成果材料。

专题三 师范专业建设
[bookmark: _Hlk163806239]1.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对标师范专业认证第三级认证标准，探索师范专业“两翼一体”协同建设模式，开展师范专业建设。尚未通过认证的专业，按照认证标准做好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大纲制定、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认证准备工作；已经通过认证的专业，按照认证持续改进工作要求，落实年度报备改进情况以及中期审核等工作。利用信息技术等多种手段，建立本专业基于证据的教师培养质量全程监控与持续改进机制和师范毕业生持续跟踪反馈机制，推动师范生培养质量的持续改进提高。
2.申报范围与经费支持
两校区所有院（系）均可申报，且为师范专业所在院（系）必建项目。根据院（系）师范生类型、师范专业数量、师范生人数等情况，每年支持经费10-100万元，建设周期3年。
3.成果形式
项目执行期间，每年提交年度检查报告，凝练项目建设成果与特色PPT（不少于10页，图片不少于10张），并提供年度持续改进证据材料。可附成果总结、整改工作方案、基于产出的评价制度文件、课程大纲、持续改进证据清单、专题网站、管理系统等支撑材料。

专题四 教师素养课程建设
1.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探索构建与培养模式相匹配的课程体系。建设高质量专业课程，加强学科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培养学生扎实的学科基础能力。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课程，将中小学前沿改革与新课标内容融入课程中，提升学生的教育理论水平与教育教学能力。开展在线课程、线上线下混合课程以及数字化课程资源建设，形成一批交互性、情境化的教师教育课程资源。根据未来教师素养需求，建设培养教师工科思维、人工智能素养、全球素养、跨学科育人能力等教师素养课程群，每一课程群建议不少于4门课程。 
2.申报范围与经费支持
两校区所有院（系）均可申报，且为师范专业所在院（系）必建项目。根据院（系）师范生类型、师范专业数量、师范生人数等情况，每年支持经费10-50万元，建设周期3年。
3.成果形式
项目执行期间，每年提交年度检查报告，凝练项目建设成果与特色PPT（不少于10页，图片不少于10张），并提供课程大纲。可附成果总结、实施方案、管理办法、教研论文、教材、在线课程资源、专题网站、管理系统等支撑材料。

专题五 实践教学改革
1.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建设师范专业教学实验室、教学技能实训室和师范生自主训练与考核的数字化平台。建立师范生实训中心，加强师范生工科思维训练和信息素养提升，探索师范生工程实训轮训制度。设置数量充足、内容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课程，落实公费师范生、普通师范生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教育教学实践环节，建立健全贯穿培养全程的教育教学实践体系，确保教学实践前后衔接、阶梯递进。组织卓越未来教师优秀课程大赛、暑期社会实践等技能实训与教学实践活动。建设优质教育教学实践基地和企业实践基地，在师范生教育实践和专业实践、教师教育师资兼职任教等方面建立合作共赢长效机制。
2.申报范围与经费支持
两校区所有院（系）均可申报，且为师范专业所在院（系）必建项目。根据院（系）师范生类型、师范专业数量、师范生人数等情况，每年支持经费10-100万元，建设周期3年。
3.成果形式
项目执行期间，每年提交年度检查报告，凝练项目建设成果与特色PPT（不少于10页，图片不少于10张）。可附成果总结、实施方案、管理办法、课程大纲、教研论文、专题网站、管理系统等支撑材料。

专题六 国际素养提升
1.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加强与国（境）外高水平院校在师范人才培养方面的交流合作，共享优质教师教育资源。建设海外师范生教育实践基地，组织师范生赴国（境）外高校交流、赴国（境）外中小学见习实习，提高师范生赴国（境）外观摩学习比例。邀请国（境）外知名学者为师范生开展学术讲座，开设小学分前沿课程。组织召开国际交流研讨会，举办国际教育沙龙，建设国际教育课程，提升师范生全球胜任力。
2.申报范围与经费支持
两校区所有院（系）均可申报，根据院（系）师范生类型、师范专业数量、师范生人数等情况，每年支持经费10-50万元，建设周期3年。
3.成果形式
项目执行期间，每年提交年度检查报告，凝练项目建设成果与特色PPT（不少于10页，图片不少于10张）。可附成果总结、实施方案、管理办法、课程大纲、教研论文、专题网站等支撑材料。

专题七 协同育人
1.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建立跨校区、多学科支撑的师范生培养体系，提高师范生跨学科知识水平和育人能力。搭建两校区多维度的资源共享平台，形成课程资源、教育教学实践基地、实验平台等校内外资源的共享机制。深化北京校区各院（系）与珠海校区相关学院和书院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育人环节的全方位协作，形成两校区协同培养高质量卓越教师的育人模式与管理机制。
2.申报范围与经费支持
两校区所有院（系）均可申报，根据院（系）师范生类型、师范专业数量、师范生人数等情况，每年支持经费10-20万元，建设周期3年。
3.成果形式
项目执行期间，每年提交年度检查报告，凝练项目建设成果与特色PPT（不少于10页，图片不少于10张）。可附成果总结、实施方案、管理办法、教研论文、专题网站、管理系统等支撑材料。

专题八 特色建设
1.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bookmark: _GoBack]院（系）结合专业特色与师范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自主设计项目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开展项目规划与申报。
2.申报范围与经费支持
两校区所有院（系）均可申报，根据院（系）师范生类型、师范专业数量、师范生人数等情况，每年支持经费10-20万元，建设周期3年。
3.成果形式
项目执行期间，每年提交年度检查报告，凝练项目建设成果与特色PPT（不少于10页，图片不少于10张）。可附成果总结、实施方案、管理办法、教研论文、专题网站、管理系统等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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